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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中盾所意字第 1102 号】 

 

致：河北武安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国

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财政部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库〔2015〕83

号）、《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

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厅字〔2019〕33号）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北京市中盾（石家庄）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作为武安

工业园区产城融合示范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二期）专项债券（以下简称“本

期债券”）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遵循诚实、守信、独立、勤勉、尽责的原则，

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严格履行法定职责，

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律师声明事项 

一、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

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委托事宜的合法、合

规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

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二、本所律师向委托人提出了应向本所律师提供的资料清单，并得到了委

托人依据该等清单提供的资料、文件和对有关问题的说明，该等资料、文件和

说明构成本所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基础。本所律师还就委托事项所涉及的有

关问题向委托人有关人员作了询问并进行了必要的讨论，或者通过向相关政府

部门征询取得相关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此外，对于本所律师认为对委托事项

核查至关重要而又缺少资料支持的问题，本所律师向委托人以及有关人员发出

了书面询问、备忘录，并取得了公司及相关人员对有关事实和法律问题的确认。 

三、本法律意见书仅就与委托事宜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并不对会计、

审计、验资、资产评估、决策等非法律专业事项发表意见。在本法律意见书中

对有关审计报告、验资报告、资产评估报告、专项评价报告等专业报告中某些

数据和结论的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

任何明示或默示保证，本所律师并不具备核查并评价这些数据、结论的适当资

格和能力，对此本所律师依赖具备资质的专业机构的意见对该等专业问题作出

判断。 

四、本法律意见书仅作为本期债券之目的使用，非经本所事先书面同意，

不得用作其他目的。 

五、本所律师同意全部或部分引用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作上述引用时，

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六、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期债券发行申请所必备的法律文件，

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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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释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内，除非本文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的含义如下： 
 

名词 释义 

本法律意见书 

《北京市中盾（石家庄）律师事务所关于武安工业

园区产城融合示范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二期）之

法律意见书》 

本所 北京市中盾（石家庄）律师事务所 

本所律师 北京市中盾（石家庄）律师事务所律师 

参与主体 河北武安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投资项目/本项目 
武安工业园区产城融合示范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二期） 

报告编号 【（2024）中盾所意字第 1102号】 

《事前绩效评估报告》 
《武安工业园区产城融合示范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二期）事前绩效评估报告》 

《项目建议书》 
《武安工业园区产城融合示范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二期）项目建议书》 

《可行性研究报告》 
《武安工业园区产城融合示范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二期）可行性研究报告》 

会计师事务所 北京蓝凯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财务评估咨询报告》 

《武安工业园区产城融合示范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二期）财务评估咨询报告》【京凯咨字（2024）

第 165号】 

元 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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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正文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武安工业园区产城融合示范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二期）。 

2、参与主体：河北武安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3、列入规划情况：该项目已录入河北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储备库，

已列入重大项目库。 

4、项目建设情况： 

1）项目区位：本项目位于武安工业园区。 

2）项目工期：本项目建设工期，自 2022 年 8 月-2025 年 12 月。 

3）项目建设内容与规模： 

该项目起点为武安市东环路，终点为曹公大街，主要建设给水工程 3671m，

管径 DN400-100，管材为球磨铸铁管；中水工程 3640m，管径 DN300-100，管材

为球墨铸铁管；雨水工程 4332m，管径 D300-1800，管材为钢筋混凝土管；污水

工程 3831m，管径 D400-600；供热工程 4253m，管径 D325-630；燃气、电力及

附属工程等。 

4）项目总投资： 

本项目总投资为 37,850.00 万元，其中工程费用 16,173.00 万元，工程建设其

他费用 18,873.00 万元，预备费 2,804.00 万元。如下表： 

投资估算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建筑安装工程费 其他费用 合计 

1 工程费用 16,173.00 - 16,173.00 

2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 18,873.00 18,873.00 

3 预备费 - 2,804.00 2,804.00 

合计 16,173.00 21,677.00 37,850.00 

 

5、事前绩效评估情况：该项目事前绩效评估综合得分 90 分，具备政府专项

债资金支持的基本条件。该项目具备必要性和可行性，具有公益性和收益性特征；

前期筹备工作规范，项目实施具备一定的成熟度；项目财政资金支持方式可行，

资金来源和到位基本可行；项目投入资源及成本与预期产出及效果基本匹配，收

益预测合理；债券资金需求合理，偿债计划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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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所在区域背景情况： 

1）地理区位 

武安市，位于河北省南部，太行山东麓，介于东经 113°45′至 114°22′，北纬

36°28′至 37°01′之间，东邻邯郸市复兴区、永年区，以紫山为界；南接磁县、峰

峰矿区，以鼓山、天井寨山、南大垴为界；西倚涉县、山西左权县，以青阳山、

万寿山、青崖寨为界；北连邢台沙河市，以摩天岭、梅龟寨、皇母山为界， 东

西长 55.5 千米，南北宽 60.5 千米，西北至东南最长 65 千米，总面积 1806 平方

千米。 

2）地形地貌 

武安市，处于太行山隆起与华北平原沉降带的接触部，属山区县（市）。总

体可分为山区（占总面积的 29.7%）、低山丘陵区（占 45%）及盆地（占 25.3%）

三大类型。境内山脉属太行山余脉，主要有五大分支：小摩天岭山脉、老爷山山

脉、十八盘山脉、西南横行山脉及鼓山、紫金山山脉，西北部的青崖寨为武安最

高峰，海拔 1898.7 米。 

3）气象条件 

武安市，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总体呈现四季分明、雨热同季的特征，冬

季干冷，夏季潮热，春秋气温变化快，过渡期短。年平均气温（1991 年～2020

年均值，下同）14.5℃，极端最高温 43.8℃，极端最低温-20.1℃；年平均降水量

545.5 毫米，年最大降雨量 1472.7 毫米；年平均日照时数 2000.3 小时；全年风向

夏季盛行偏东风，冬季盛行偏西风，年平均风速 2.4 米/秒，极端最大风速 32.3

米/秒。主要气象灾害有干旱、暴雨、冰雹、大风、暴雪、低温冻害。 

4）交通条件 

聊邯长高铁、沙午铁路、邯郸至武安轻轨线、邯太高速、邯郑高速公路、青

兰高速、309 国道、234 国道、省道 S346 邯索公路、省道 S242 石观公路（武安

段）、省道 S348 大左公路 、太行山高速 穿过武安市。 

武安市，有 5 条过境铁路和 18 个铁路客货混用站，为全国县级之最，铁路

线直达天津、黄骅、青岛、日照等港口。 

7、项目收益及融资情况：项目能够合理保证偿还本期债券本金和利息，可

以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2%B3%E5%8C%97%E7%9C%81/153775?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A%E8%A1%8C%E5%B1%B1/85278?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8D%E5%85%B4%E5%8C%BA/1273321?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0%B8%E5%B9%B4%E5%8C%BA/20117734?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3%81%E5%8E%BF/700337?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3%B0%E5%B3%B0%E7%9F%BF%E5%8C%BA/995222?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3%B0%E5%B3%B0%E7%9F%BF%E5%8C%BA/995222?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6%89%E5%8E%BF/2388773?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7%A6%E6%9D%83%E5%8E%BF/1706433?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2%99%E6%B2%B3%E5%B8%82/2419628?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A%E8%A1%8C%E5%B1%B1/85278?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8E%E5%8C%97%E5%B9%B3%E5%8E%9F/555727?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D%A3%E9%A3%8E%E6%B0%94%E5%80%99/2734842?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D%92%E5%85%B0%E9%AB%98%E9%80%9F/6516331?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D%92%E5%85%B0%E9%AB%98%E9%80%9F/6516331?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309%E5%9B%BD%E9%81%93/2848967?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234%E5%9B%BD%E9%81%93/13007851?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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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项目还本付息的测算：武安工业园区产城融合示范区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二期）用于资金平衡的相关收益为 48,877.38 万元，融资本息为 30,720.00

万元（2023 年已融资 20,000.00 万元，利息 4,416.00 万元；2024 年已融资 3,000.00

万元，利息 504.00 万元；2025 年计划融资 2,000.00 万元，利息 800.00 万元），

覆盖倍数为 1.59。 

（二）参与主体 

武安工业园区产城融合示范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二期）实施主体和建设运

营主体为河北武安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具体情况如下： 

机构名称 河北武安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130481401839544B 

机构性质 机关 

机构地址 河北省邯郸市武安市工业园区 

负责人 刘秀强 

颁发日期 2022 年 5 月 11 日 

登记管理机关 中共武安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本所律师认为：参与主体具有法人资格，具有相应权力能力和民事行为能

力；历史沿革合法合规、依法有效存续；本期专项债券涉及项目属于参与主体

经营范围。 

（三）项目合法性 

1、项目立项、可研批复： 

武安市行政审批局核发了编号为武审投批复【2022】48 号的《关于武安工

业园区产城融合示范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二期）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2、环境影响评价：不涉及。  

3、拆迁工作：不涉及。 

4、土地使用权：不涉及。 

5、建设用地规划许可：不涉及。 

6、建设工程规划许可：不涉及。 

7、建筑工程施工许可：不涉及。 

8、安评情况：不涉及。 

9、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不涉及。 

本所律师认为：本期专项债券募集资金拟投资的项目已取得有关部门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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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手续，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及地区发展规划，项目合法、合规。 

二、项目融资来源 

1.资本金来源 

资本金来源渠道为政府财政资金 12,850.00 万元，占项目投资总额 37,850.00

万元的 33.95%。 

项目资本金比例符合《国务院关于加强固定资产项目资本金管理的通知》（国

发〔2019〕26 号）有关规定要求，该项目中，专项债券不用作项目资本金。 

2.融资来源 

资金缺口 25,000.00 万元，拟通过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解决，占项目投资

总额 37,850.00 万元的 66.05%。其中 2023 年已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20,000.00

万元（实际发行年利率 2.76%，期限为十年），2024 年已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3,000.00 万元（实际发行年利率 2.10%，期限为十年），2025 年拟申请地方政府

专项债券 2,000.00 万元（假设年利率 4.00%，期限为十年）。 

项目资金来源情况 

资金来源 金额（万元） 占比 备注 

估算总投资 37,850.00 100.00%  

一、资本金 12,850.00 33.95%  

（一）自有资金 12,850.00 33.95%  

（二）专项债券    

1、已发行专项债券    

2、本期拟发行专项债券    

3、后续拟发行专项债券    

二、债务资金（不含用作资本金部分） 25,000.00 66.05%  

（一）已发行专项债券 23,000.00 60.77%  

（二）本期拟发行专项债券 2,000.00 5.28%  

（三）后续拟发行专项债券    

（四）银行融资    

本所律师认为：本期专项债券符合专项债券资金用于项目资本金的支持领

域、占总投资的比例符合规定。 

三、预期偿债资金来源 

本项目运行期间预测收入主要包括污水处理费收入、销售中水收入、管道使

用费收入、城市配套费收入等。 

北京蓝凯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对本项目进行了评估，认为武安工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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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产城融合示范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二期），能够合理保证偿还本期债券本金

和利息，可以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一）债券本息覆盖倍数 

武安工业园区产城融合示范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二期）用于资金平衡的相

关收益为 48,877.38 万元，融资本息为 30,720.00 万元（2023 年已融资 20,000.00

万元，利息 4,416.00 万元；2024 年已融资 3,000.00 万元，利息 504.00 万元；2025

年计划融资 2,000.00 万元，利息 800.00 万元），覆盖倍数为 1.59。 

单位：万元 

年度 
借贷本息支付 

项目收益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2024 年 - 583.50 583.50 - 

2025 年 - 655.00 655.00 - 

2026 年 - 695.00 695.00 5,488.94 

2027 年 - 695.00 695.00 5,199.47 

2028 年 - 695.00 695.00 5,189.39 

2029 年 4,000.00 695.00 4,695.00 5,189.39 

2030 年 4,600.00 578.30 5,178.30 5,160.22 

2031 年 4,600.00 455.30 5,055.30 5,087.34 

2032 年 4,600.00 332.30 4,932.30 5,053.26 

2033 年 4,600.00 209.30 4,809.30 5,022.51 

2034 年 600.00 86.30 686.30 4,991.76 

2035 年 2,000.00 40.00 2,040.00 2,495.10 

合计 25,000.00 5,720.00 30,720.00 48,877.38 

本息覆盖倍数 1.59 

 

（二）敏感性分析 

结合项目收入构成，分析不同不利因素水平下，收入、本息覆盖倍数波动情

况。通过当经营净收益作为影响债券还本付息的因素在一定范围内变动的情况下，

专项债券本息覆盖倍数的变化情况，说明还本付息资金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与风险

抵抗能力。可通过表格体现。 

本息覆盖倍数及敏感性分析表 

       单位：万元 

敏感性分析 -15% -10% -5% 0% 5% 10% 15% 

经营净收益 41,545.77 43,989.64 46,433.51 48,877.38 51,321.25 53,765.12 56,208.99 

土地可支配收益 - - - - - - - 

偿债资金合计 41,545.77 43,989.64 46,433.51 48,877.38 51,321.25 53,765.12 56,208.99 

债券还本金额 25,000.00 25,000.00 25,000.00 25,000.00 25,000.00 25,000.00 25,000.00 

偿还利息金额 5,720.00 5,720.00 5,720.00 5,720.00 5,720.00 5,720.00 5,720.00 

债券本息额合计 30,720.00 30,720.00 30,720.00 30,720.00 30,720.00 30,720.00 30,7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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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本息覆盖率 1.35 1.43 1.51 1.59 1.67 1.75 1.83 

 

本所律师认为：本期专项债券的偿债资金安排能满足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

平衡的要求，符合专项债券相关政策法规的有关规定。 

四、中介服务机构 

（一）会计师事务所 

北京蓝凯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作为专项评价机构并出具《武安工业园

区产城融合示范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二期）财务评估咨询报告》。 

北京蓝凯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现持有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3 年 02 月 21 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10105MAC5R03P4W 的《营业

执照》，成立日期 2022 年 11 月 30 日；持有北京市财政局于 2023 年 4 月 10 日

核发的编号为 11013276 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批准执业日期 2023 年 4

月 10 日。 

本所律师认为：北京蓝凯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为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

的会计师事务所，具有出具审计报告的资质，具备为本期专项债券发行提供财

务评估咨询报告的主体资格；两名签字注册会计师均持有经注册会计师协会颁

发的已经年检的《注册会计师证》，具有相应的从业资格。 

（二）律师事务所 

北京市中盾（石家庄）律师事务所作为专项法律顾问并出具《关于武安工业

园区产城融合示范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二期）之法律意见书》。 

北京市中盾律师事务所（特殊的普通合伙）系经北京市司法局批准设立的合

伙制律师事务所。本所系经河北省司法厅批准设立的北京市中盾律师事务所石家

庄分所，现持有河北省司法厅于 2020 年 1 月 19 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31110000MD0228571B 的《律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许可证》。 

本所律师认为：北京市中盾（石家庄）律师事务所系经批准依法成立的合

伙型律师事务所之分所，具备为本期专项债券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质，两名执

业律师具有从事法律服务业务的资格，具备担任本法律意见书签字律师的资格。 

五、法律风险管理评估 

（一）资金落实风险及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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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设的资本金由财政统筹解决。涉及资金落实的风险主要体现在财政收

入以及财政预算，一旦财政预算不充足会影响项目资本金的筹集。 

风险控制措施：涉及到补贴项目的中央、省财政补助相对稳定，一般不存在

资金落实风险，县财政应当每年安排好经费支出预算；涉及非补贴项目，实施主

体或参与主体治理结构完善，能够持续获得河北省财政在政策和资金层面的持续

有力支持，融资渠道畅通。 

（二）自然灾害风险及控制措施 

项目实施主体主业运营受自然条件影响较显著。若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区

域出现水灾、火灾等重大自然灾害，或相关主体应对不当，将对投资项目运营带

来负面影响。 

风险控制措施：实施主体应建立重大灾害预警机制，与河北省各级政府相关

部门、各社会相关机构建立预灾、救灾的联动机制，积累重大灾害处理经验，可

有效缓释或有自然灾害对投资项目带来的冲击。 

（三）施工条件风险及控制措施 

项目地处华北平原地区，不存在地质风险，但是每年供暖季存在大气污染导

致的停工风险，因此会延长工期，提高施工成本。 

风险控制措施：工程招标时采用公开招标的方式，把投标单位的过往承包项

目经验和过往项目工期因素考虑在内，并严格约定工期。由应对大气污染环境相

对经验丰富的施工单位进行施工，在施工过程中严格要求施工单位落实工程进度。 

（四）市场风险及控制措施 

在专项债券存续期内，国际、国内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国家经济政策变动

等因素会引起债务资金市场利率的波动，市场利率波动将会对该项目的财务成本

产生一定影响，可能使本期债券投资者的实际投资收益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进

而影响项目投资收益的平衡。 

风险控制措施：项目单位要合理安排债券债务申报金额和债券期限，按照项

目资金获取能力做好债券的期限配比、还款计划和资金准备。进一步加强项目资

金的绩效管理，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用资金使用效率的收益对冲利率波动损

失。 

（五）财务风险及控制措施 

实施主体或参与主体在未来投资项目建设中仍需承担一定的投融资压力。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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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的项目具有投资规模大、回收时间长的特点，可能对实施主体现金流和债务

偿付产生影响，从而使实施主体或参与主体面临一定财务压力。 

风险控制措施：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成果编制中，在测算项目总

投资时已考虑了相关风险因素。同时，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加强项目施工预算管

理、招标及合同管理，尽可能控制成本。项目建设中要定期对估算投资进行审核

验证，如发现对投资估算产生重大影响的变化，应及时修正投资估算，并调整建

设策略，并按照相应政府主管部门的批复结果及时调整项目资本金投入计划，保

障项目顺利实施。 

（六）利率波动风险及控制措施 

受国民经济总体运行状况、国家宏观经济、金融货币政策及国际经济环境变

化等因素的影响，在专项债券的存续期内，市场利率存在波动的可能性。由于专

项债券期限较长，在存续期内，可能面临市场利率周期性波动，而市场利率的波

动可能使专项债券投资者的实际投资收益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风险控制措施：本期债券采用固定利率，不随市场利率波动而调整，可有效

缓释利率波动对投资者预期收益率的影响。 

（七）国家法律、法规或宏观调控风险及控制措施 

该项目符合现阶段法律、法规及宏观调控政策的要求，该项目不存在法律、

法规或宏观调控风险。 

六、结论 

根据以上内容，本所律师认为： 

1、参与主体具备从事武安工业园区产城融合示范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二期）

的主体资格。 

2、本期专项债券涉及项目已取得武安市行政审批局核发了编号为武审投批复

【2022】48 号的《关于武安工业园区产城融合示范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二期）

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3、本期专项债券用于资金平衡的相关收益能满足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

要求，符合专项债券相关政策法规的有关规定。 

4、为本期债券发行提供服务的审计机构、法律顾问及签字会计师、签字律

师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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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律意见书一式肆份，经本所律师及本所负责人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

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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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仅为《北京市中盾（石家庄）律师事务所关于武安工业园区产城

融合示范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二期）之法律意见书》之签章页） 

 

 

 

北京市中盾（石家庄）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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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 12月 15日 

 

律师：  

                         2024年 12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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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 12月 15 日 

 

 

 




















